
徐汇法院开庭

审理一起竞业限制

纠纷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上海是全国电竞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 80%的国内电竞公司在这里开设， 40%的国内电竞赛事在这里举办。 从游戏厂商到电子竞技俱乐部、 从制作公司到电竞
直播平台……在上海打造 “全球电竞之都” 的目标之下， 电竞行业产业链各环节积极布局探索新机。

然而， 在各大企业为占据行业竞争制高点的同时， 电竞巨头企业也频频因 “人才争夺战” 陷入纠纷。 近期，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徐汇法院） 梳
理了多起涉电竞行业的竞业限制案件。 法院发现， 此类案件往往呈现出诉讼标的金额大、 再就职认定难、 规避手段隐蔽等特点， 为助力企业提高竞业限制管理水平，

从源头上为纠纷减量， 助力营造更加优质的营商环境， 上海徐汇法院向业内某知名电竞公司发出司法建议， 助力行业查缺补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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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何频繁出入竞争对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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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徐汇法院去年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 赵某原本在某电竞巨头公司从事

项目管理岗位， 负责某款知名游戏的流

程开发工作， 因为赵某的工作涉及公司

重要的商业秘密， 为此公司和赵某签署

了竞业限制协议。

此后， 赵某辞职， 触发了与公司签

订的竞业限制条款， 公司以每月 25000

余元支付了赵某 6 个月的竞业限制补偿

金后， 电竞巨头公司意外发现， 赵某在

竞业限制期间连续多个工作日在上班时

间进入另一家科技公司办公场所， 而这

家科技公司与原公司存在高度竞争关

系， 为 《竞业限制启动通知书》 列明的

竞争公司， 故电竞巨头公司停止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金， 并将赵某诉至法院， 要

求其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 并支付相关

违约金。

庭审中， 赵某辩称， 自己是通过前

同事介绍接触了某科技公司， 受科技公

司邀请以私人身份参加交流分享会， 并

且个人工资和社保也是由与老东家没有

竞业关系的其他公司支付和缴纳。

同时， 赵某辩称， 自己当时负责的游戏版本均已正式发

布， 并上线运营， 所有信息均已公开， 不存在任何商业秘

密， 故自己并未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此外， 赵某认为， 竞业

限制协议亦未约定在其违约的情况下应返还已获得的竞业限

制补偿金。

“经过审理， 我们结合在案证据认为， 公司主张赵某在

竞业限制期间为另一公司工作， 具有高度盖然性， 本院予以

采信， 赵某的行为违反了其与公司关于竞业限制的约定， 应

承担违约责任。” 该案主审法官王仪蔚告诉记者， 竞业限制

补偿金系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情况下因择业权受损而得

到的补偿， 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

可以主张劳动者返还自违约时起已支付的补偿金， 无论竞业

限制协议中对此是否作过约定。 而竞业限制违约金系劳动者

违反约定从事竞业行为本身就应承担的责任， 赵某要求不支

付相关违约金， 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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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 在上海徐汇法院审理的

另一起案件中， 丁某入职另一家电竞巨

头公司产品部从事 “互动娱乐合作产品

部”相关工作，也和公司签有竞业限制协

议。然而公司却发现，丁某在竞业限制期

间常驾车驶入竞争对手公司办公地点，

并把车停放在停车场， 而且这辆车还是

由竞争对手公司向园区物业公司申请停

放并登记。为此，电竞巨头公司要求丁某

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并支付竞业限制违

约金。 丁某不服，将老东家告上法庭。

丁某称， 离职后由一家信息技术公

司支付工资、缴纳社保，该信息技术公司

并不在竞业限制协议公司名单之列，至

于停车的事， 是因为妻子将车辆借给朋

友使用，自己并未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被告公司为证明其主张， 当庭打开

“天眼查” APP 进行演示， 显示丁某实

际入职的信息科技公司与竞争对手公司

存在投资关联。

该案承办法官， 徐汇法院执行裁判

庭庭长许斌认为， 丁某关于停车事宜的

相关主张， 未提供任何证明摄像头是否显示是其本人的证

据。 而其入职公司的经营范围与被告公司存在相同内容， 且

包括相关业务的服务外包， 丁某仅凭缴纳社会保险费及转账

支付工资的主体为该信息技术公司， 并不足以证明他没有为

其他公司提供实际劳动。 现被告公司根据提交的证据主张丁

某在竞业限制期间为竞争对手公司工作， 具有高度盖然性，

法院予以采信。 法院最终认定， 丁某违反了其与被告公司关

于竞业限制的约定， 应承担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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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此类涉高端技术人才竞

业限制的案件， 我们发现这类案件呈现

出诉讼标的金额大、 再就职认定难、 规

避手段隐蔽等特点， 像丁某这起案件，

其实就是在用竞业限制名单外的公司作

为规避的手段， 而这类案件的违约金往

往高达数百万， 双方的矛盾是比较突出

的。”

许斌告诉记者， 为了从源头上予以

防范， 减少此类纠纷的出现， 上海徐汇

法院向其中一家涉事公司的集团母公司

发出司法建议。

“从健全竞业限制管理机制， 增强

劳动者守约意识和保密意识的角度， 我

们要求对于有竞业限制要求的人才， 在

引进录用时要应签尽签竞业限制和保密

协议， 明确竞业义务人个人保密职责、

商业秘密接触权限及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日常管理中， 通过加强培训考核、 个

人对照自查、 案例警示教育等方式强化

意识培树， 建立保密台账， 加强员工思

想动态分析， 发现苗头性问题及时引导

化解， 从源头上防范人事纠纷。”

从深化内部职能部门协作， 提升竞业限制管理整体水平

的角度， 则要充分发挥好各部门职能作用， 形成竞业限制管

理的有效合力。 人事部门担负起归口管理职责， 做好签订竞

业限制协议、 支付补偿和再就业信息备案等工作。 法务部门

履行好前端合规职能， 依法合理设定竞业限制合同条款内

容， 细化竞业限制管理人员范围和竞业主体负面清单， 发生

争议后积极通过协商调解方式推动纠纷化解， 降低各方维权

成本。 人才所在业务部门发挥好日常关心和教育作用， 与人

事等部门协同做好人才稳定工作。

此外， 司法建议还提出， 要秉持公平竞争理念， 促进人

才合法有序流动。 “存在竞业关系的实际用工单位多采取与

竞业义务人建立较隐蔽的第三方

用工关系以实现人才引进的目

的， 譬如引导劳动者与投资关联

公司、 劳务外包公司， 甚至与劳

动者个人设立的公司建立劳动关

系， 以规避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和

法律责任， 甚至在涉讼后对于人

民法院的调查取证消极回避、 设

障阻挠。 在引进人才时应当事先

充分了解该人才与原用人单位之

间是否签订有竞业限制协议、 是

否仍在有效期内， 急需引进的人

才， 可以引导或协助其通过与原

用人单位协商提前解除竞业限制

协议等方式， 避免违约和违法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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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 建议发出后， 涉案公司

集团母公司高度重视 ， 回复表示将优

化、 完善工作机制， 后续将进一步完善

企业竞业限制管理制度， 提高劳动者保

密意识。 明确将保持竞业限制人员范围

的准确性， 应签尽签； 建立签约前释明

沟通机制， 对有竞业限制要求的员工定

期进行线下或线上培训， 加强商业秘密

保护内部宣教； 建立问题解决机制， 畅

通友好协商路径， 为减少纠纷， 提升和

解、 调解率打下基础。

涉案公司集团母公司还将采用 “人

事、 业务、 法务” 三线协同办公模式，

全周期、 全流程对在职、 离职人员进行

用工管理； 持续细化各部门的职能事

项， 协同各部门在前后端加强合作， 合

理筛选竞业限制人员范围， 共同维护好

和谐雇主的企业形象。

此外， 涉案公司集团母公司表示，

杜绝利用劳动聘用市场的优势地位， 任

意扩大启动竞业限制的人员范围， 避免

此类竞业限制纠纷模式化、 批量化， 人

为制造更多违约和违法的风险， 将依法有序促进人才流动，

与行业内企业共同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而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角度，

上海徐汇法院审判监督庭叶晓晨法官也建议劳动者和企业在

用工过程中增强保密守约意识，强化问询后披露义务。 “竞业

限制协议应明确个人保密职责、 商业秘密接触权限以及双方

的权利义务。 同时，劳动者作为离职后的受补偿方，应当保证

用人单位的信息知情权，在原用人单位询问后做好配合工作，

及时、准确披露新订立的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缴纳凭证，提供

新单位联系方式以便用人单位核查，有效防范隐蔽竞业。 ”

叶晓晨谈到， 在人才竞争激烈的电竞行业， 企业不愿

被其他竞争对手 “挖墙脚”， 反之亦然。 “在人才引进时，

竞争公司应作好

严格审查 ， 如在

作背景调查时向

前公司进行核实 ，

排 除 主 观 故 意 ，

避免明知劳动者

负有竞业限制义

务仍招聘其入职

或仍由其参与公

司经营管理的情

况。”

资料照片


